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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司法院『人民觀審制度研議委員會』，經過半年多討論、研議，初步定調『人民觀審制度』將
可讓人民真正參與審判，有助於新一波司法改革的推動，完成基本架構研議後，今天正式送交『
司法院司法改革策進會』討論」。

這是中國時報7月26日一篇「新聞報導」的內容，摘要司法院對推動所謂「人民觀審制」進程之
說明。這篇報導傳達給讀者的訊息是：(1)司法院為推動「人民觀審制」，成立「人民觀審制度研
議委員會」；(2)該委員會經過「討論」與「研議」，認為「人民觀審制度將可讓人民真正參與審
判，有助於新一波司法改革的推動」；(3)該委員會已就人民觀審制完成基本架構之研議。然而，
真正的實情是，前列三個訊息，只有第一個訊息是正確的，其他兩個訊息均屬虛偽不實。這個現
象所直接提起的問題是：為什麼這篇新聞報導會傳遞錯誤的訊息？更為重要的是，由前揭問題所
進一步引發更為嚴重的問題：司法院是以何種態度、何種方法在推動司法改革？在此過程中新聞
媒體所扮演的角色又如何？本小稿之目的，即在於就此等問題進行檢討，至於就「人民參與審判
」制度在我國應有之定位、設計與配套，筆者將日後另稿說明。

      「人民觀審」這個詞彙及制度構想，是司法院正副院長賴浩敏大法官與蘇永欽大法官在20
10年11月就任時所提出。依司法院之說明，所謂「人民觀審制度，是讓經由一定程序選出的人民
擔任『觀審員』，針對一些重罪案件，從頭到尾全程參與『第一審』法院的審判程序，觀審員在
法官下判決結論時，雖沒有參與表決，但可以表示意見，提供法官下判決時的參考」。這個制度
構想，要求人民聽聞審判程序、但拒絕人民就判決結果有參與決定之權力，由於在比較司法制度
上不僅可謂「獨步全球」、「舉世罕見」，更是根本違反「國民參與審判」的制度精神，因此甫
一提出，即遭受來自學界及民間團體的嚴重質疑。 

      也是因為如此，在司法院籌組「人民觀審制度研議委員會」時，包括筆者在內數位來自學
界的委員，即詢問司法院是否已有既定立場，是否已決意採行其所獨創、又無理論及實證基礎之
「觀審制」？此研議委員會是否只是為背書其政策而設？面對委員們的質疑，司法院雖然不斷保
證絕無預設立場，表示賦予人民參與判決權力之英美「陪審制」、歐洲「參審制」，甚或鄰近日
本的「裁判員制」，均仍是可能的選項，一切有待委員會的共同討論與商議；然而，在接下來的
研議過程中，筆者看到的卻是司法院一方面不斷進行媒體的公關操作，散布片面、經操控的訊息
，一方面在內部的委員會開會程序中，將絕大多數的時間用於司法院刑事廳的業務報告，對於最
為重要而核心的問題──是否應讓人民享有共同作成判決之權力，作為委員會主席之司法院副院長
卻不斷迴避而不進行有意義的實質討論。 

      舉例而言，針對司法院利用「司改列車」下鄉活動之機會，依其設計之問卷向受邀前來參
與活動的民眾調查對於「人民觀審制」意見的結果，筆者在「人民觀審制度研議委員會」開會時
，即明確指出司法院之問卷設計，不僅充滿了以「採用『觀審制』為預設」之強烈偏見，已在民
間司改團體所舉行關於「人民參與審判制度」的研討會中，引發參與民眾的嚴厲指摘；同時，由
於該問卷係由「受邀前來參與司改列車座談會之民眾」在「接受司法院政令宣傳推銷後」所填答
，不僅欠缺任何有系統的抽樣，更是「充滿明顯偏誤之樣本」。司法院雖在委員會開會時，承諾
該調查結果只作內部參考用，絕對不會對外公開作為宣傳依據。然而，在2011年4月20日於中國
時報所刊載的一則「新聞」上，卻出現「司法院民調：96%民眾可接受觀審制」的斗大標題，援
引司法院前揭「司改列車」意見調查的結果！這則新聞的出現，是否屬於所謂「政府置入性行銷
」的一環，筆者無法斷言；不過，筆者可以確信的是，司法院完全無視先前於委員會中所作的承
諾，刻意地為其既定的政策進行媒體公關操作。 

      儘管如此，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委員雖已漸感心灰意冷，但仍期待與相信司法院就此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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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政策，當不致草率鹵莽為之，而仍耐心地等待迄司法院完成其規劃的活動後，能在6月開始
進行實質問題的真正討論與研議。然而，令人深感錯愕的是，在未經委員會進行實質的討論與決
定之前，筆者赫然先在6月29日的聯合報看到「人民觀審草案出爐」的新聞標題，該報並以「A4
要聞」的全版篇幅，詳述連筆者都從未聽聞的人民觀審制度內容；嗣後，自由時報亦在7月6日報
導「司法院刑事廳長林俊益指出，『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』已送到行政院，行政院將預定十月
送到立法院審查，通過後明年就會試辦」，該報導並指出司法院賴浩敏院長於7月5日在嘉義「司
法改革列車」座談會作出「司法院已擇定將在嘉義與士林地方法院試辦人民觀審制」的宣示。 

      筆者在錯愕與痛心之餘，與同為「人民觀審制度研議委員會」委員的台大法律系教授王兆
鵬及警察大學法律系教授林裕順，聯名在中國時報投書「是司法改革還是司法騙局？」（經該報
更改為「人民觀審、空談一場？」），直言批評司法院就如此重大的司法改革議題，竟以如此專
斷、粗暴的過程與機制作成決策，成立「人民參與審判」研議委員會，淪為一場騙局。在該投書
見報的次日，中國時報立即刊載了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大法官的回應，指摘筆者對司法院觀審制
決策過程之批判，是「沒有事實根據的指責」，蘇副院長並「澄清」司法院尚未就觀審制作出決
策，亦未完成「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」，一切都尚未定案。面對蘇副院長對吾等所提出「沒有
事實根據」的指控，筆者雖與王兆鵬教授再度投書「司法改革之基礎在誠信──敬覆蘇永欽副院長
」，除了詳舉吾等批評的依據，表示筆者無法相信相關報導中敘及「涉及死刑、無期徒刑的特定
重大刑案」、「由觀審員5名、法官3名共同參與」、「觀審員必須年滿23歲、具高中以上學歷」
、「觀審員的意見不拘束法官」等等具體明確的制度內容及法律名詞，均為各家媒體「不約而同
」所杜撰，更直陳整個事件攸關我國最高司法機關的誠信、對外宣示重大政策的可信度、以及決
策研議機制之嚴謹性，強調此事絕對不能淪為一場羅生門，司法院必須由具有代表權的人出面清
楚說明。我國未來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的走向及內容，容或存有議論的空間，但我國最高司法機關
對社會大眾作出重大政策宣示的誠信問題，則沒有退讓的餘地。 

      令人遺憾的是，該投書並未為中國時報所刊出。事實上，讀者只要比對該報嗣後於7月26
日就「人民觀審制度」內容的介紹與前揭聯合報於6月29日所揭示的制度內容，就可以知道司法
院是否「早有定論」，成立「人民觀審制度研議委員會」是否「只是要作作樣子、找人背書」！
 

      司法院在委員會審議的過程中，或許意識到學界及民間社會的代表對於「人民觀審制」抱
持相當負面的評價，無法配合其「政策方向」及「特殊時程」的需求，因此決定將原本計劃進行
至明年1月的「人民觀審制度研議委員會」，草草地趕快在7月12日結束解散。在委員會中唯一的
非法界代表、自北一女退休的沈育美老師，雖然從未受有法學訓練，但在接受週刊訪問時，仍一
針見血地指出：「聽得出來主席（指蘇永欽）對我們明確支持表決權的不耐 . . . 我擔心產出的新
制恐怕會有違人民的期待，或著如朋友所預言，只是在為執政黨的選舉花招背書」。 

      筆者無法確知「司法院司法改革策進會」是否會為「人民觀審制」背書，也無法得知該委
員會對「國民參與審判」是否有何研究、討論或審議，足以作為決策之依據。不過，筆者可以確
定的是，這個已經解散的「人民觀審制度研議委員會」，從未「定調」「『人民觀審制度』將可
讓人民真正參與審判，有助於新一波司法改革的推動」，也未就目前司法院所推出的制度架構與
內容構想，有實質的討論研議。作為長期關心司法體系運作、研究訴訟法學的學界一份子，筆者
迄今仍無法理解，為什麼我國司法制度目前所存在之種種問題，是可以透過司法院所獨創「人民
觀審制」獲得解決？司法院有何理論或實證基礎，得證立「觀審制」較人民有參與判決權力之英
美「陪審制」、歐洲「參審制」或日本「裁判員」，更能有效達成其「改革目標」？  

    
      在一連串「貪瀆法官」、「恐龍法官」等不幸事件的推波助瀾下，不僅使民間社會再度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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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發出怒吼，也促使了司法院正副院長的更迭。現任司法院正副院長承擔人民對司法改革的殷
切期盼而就任，也公開作出傾聽人民聲音、推動司法改革的莊嚴承諾。然而，迄今為止，司法院
先是推出一部充滿自我封閉、保護色彩而遭民間團體譏為「僅有五十分」的《法官法》，現在又
透過草率恣意的決策程序推出另一個令人無法理解、難以苟同的「人民觀審制」。筆者不禁要問
，這是真正符合人民期待的司法改革，還是一場愚弄人民的司法騙局？

作者黃國昌為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
（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，不代表本智庫立場） 

Powered by TCPDF (www.tcpdf.org)

 3 / 3

Phoca PDF

http://www.tcpdf.org
http://www.phoca.cz/phocapdf

